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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内容：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执法理念的转变是优化营商

环境的关键环节之一。目前我县在市场监管等领域，普遍存在“小

过重罚，过罚不相当”现象，未充分考虑执法结果是否与立法目

的、法律原则相违背，处罚是否具有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

导致处罚结果不仅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也增加了小微企业

的负担，也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不利

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体建议：1、加大执法培训，转变执法理念。通过加大培训力

度，特别是服务意识、法律知识和沟通技巧的培训，提高执法人

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确保其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法规。注

重事前指导和事中规范，减少事后处罚，确保执法人员既能严格

执法，又能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2.推行“柔性执法”和“包容审慎监管”，大胆适用法律、

法规、规章中的从轻处罚、减轻处罚甚至是不予处罚条款。我国

《行政处罚法》及相关法规、规章对从轻、减轻处罚及不予处罚

情形均进行了明确规定，实践中执法人员出于“怕追责”等心理，

在行政相对人认错认罚，积极主动配合调查的情况下，不敢轻易

适用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条款，不敢低于法定的处罚幅度进行处

罚，机械适用法条，导致出现“过罚不相当”情形。同时，对于

初次违法、情节轻微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教育、警告、整改

为主，避免过度处罚。



3、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水平，推行“阳光执法”。执

法过程中应注重透明度和规范性，避免随意执法和选择性执法，

执法部门应严格按照规定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确保执法行

为可追溯、可监督。同时，公开执法依据、程序和结果，接受社

会监督，防止执法不公。

4、加大典型案例宣传报道力度。事前提示优于事中管理和

事后处罚，对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从轻、减轻或不予处罚典型案例

定期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让行政相

对人切实感受到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增强公众对执法工作的

信任，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5、建立企业反馈机制，持续改进执法工作。定期收集企业

对执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与企业建立良性互动，定期对执法工

作进行评估，及时调整执法方式和方法，及时纠正“小过重罚”

等问题。提升执法效果，确保执法理念转变落到实处。

6、敦促企业加强内部治理，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营商

环境既包括外环境也包括内环境，企业负责人在自身经营过程中

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标准，提升民营企业建立健全现

代企业制度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水平，可通过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员

参与企业治理，积极防范，将违法隐患消灭于萌芽之中。


